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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10日
（總第571期）
東莞市
“關於6月30日前辦理免稅進口不作價設備出資設立外商投資法人企業
免予徵稅”的相關手續
根據《海關總署2009年第62號公告》中的規定：“來料加工廠以外商提供的免稅進口不作價設備出資設立外商投資法人企業的，對其在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已經辦理了加工貿易手冊備案，並且在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報進口的尚處在海關監管年限內的不作價設備，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一次性向主管海關提出減免稅申請，經主管海關審批同意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進出口貨物減免稅管理辦法》（海關總署令第179號）免予補繳進口關稅和進口環節增值稅。”

東莞市人民政府日前在在莞港資企業轉型升級聯席會議上表示，有鑒於優惠期限即將結束，為協助未轉型的企業享受這一優惠政策，黃埔海關已設立專窗為企業辦理進口設備減免稅業務，企業完成備案手續即可享受該優惠政策，具體辦理手續如下：：
(a) 企業必須在6月30號前辦理轉型設立的三資企業批文、批准證書和營業執照，並向海關備案獲取新企業海關編碼；
(b) 企業如實填寫《進出口貨物減免稅備案申請表》，經有錄入資質的部門（如報關行）通過電子口岸錄入系統（QP系統），錄入《進出口貨物減免稅備案申請表》電子資料並傳輸到H2000系統，即可視為於6月30號前向海關提交了備案申請；以及
(c) 企業於備案後3個月內向海關綜合業務科遞交如下紙質的備案單證：《進出口貨物減免稅備案申請表》、《海關進出口貨物征免稅備案登記表》、外經部門出具的外商投資企業批文、批准證書、不作價設備清單、營業執照等資料，完成減免稅備案申請。
東莞市政府有關部門呼籲尚未轉型的企業，爭取在優惠到期前到有關部門辦理手續。企業如對上述問題有任何疑問或諮詢，請與所屬海關綜合業務科聯繫。（東莞海關：86-769-22005344，太平海關：86-769-22006527，86-769-新沙海關：86-769-22004363，長安辦事處：86-769-22007016，常平辦事處：22005896，86-769-鳳崗辦事處：86-769-22004825，沙田辦事處：86-769-22007788-7804）
詳情請參閱以下文件：

[image: image1.emf]東莞免稅進口不作 價設備出資設立外商投資法人企業.doc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
廣州市天河北路233號中信廣場71樓7101室（郵政編碼: 510613）
電話：(86 20) 3891 1220  

傳真：(86 20) 3891 1221  

網址：http://www.gdeto.gov.hk

二○一一年六月十日




免責聲明





《駐粵辦通訊》是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粵經濟貿易辦事處爲公衆提供的資訊服務，資料搜集自有關網站、報刊媒體及其他機構等渠道，並僅供參考之用。該《通訊》所載資料已經力求準確，惟本辦對於因使用、複製或發布該《通訊》而招致的任何損失，一概不負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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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香港各主要商会： 


为推进来料加工企业转型，财政部、海关总署先后出台了财关税〔2009〕48号文、海关总署2009年第62号公告，根据《海关总署2009年第62号公告》中的规定：“来料加工厂以外商提供的免税进口不作价设备出资设立外商投资法人企业的，对其在2008年12月31日及以前已经办理了加工贸易手册备案，并且在2009年6月30日及以前申报进口的尚处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不作价设备，在2011年6月30日之前一次性向主管海关提出减免税申请，经主管海关审批同意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79号）免予补缴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东莞市人民政府日前在在莞港资企业转型升级联席会议上表示，有鉴于优惠期限即将结束，为协助未转型的企业享受这一优惠政策，黄埔海关已设立专窗为企业办理进口设备减免税业务，企业完成备案手续即可享受该优惠政策，具体办理手续如下：

1、企业必须在6月30号前办理转型设立的三资企业批文、批准证书和营业执照，并向海关备案获取新企业海关编码。


2、企业如实填写《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经有录入资质的部门（如报关行）通过电子口岸录入系统（QP系统），录入《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电子数据并传输到H2000系统，即可视为于6月30号前向海关提交了备案申请。

3、企业于备案后3个月内向海关综合业务科递交如下纸质的备案单证：《进出口货物减免税备案申请表》、《海关进出口货物征免税备案登记表》、外经部门出具的外商投资企业批文、批准证书、不作价设备清单、营业执照等资料，完成减免税备案申请。

东莞市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尚未转型的企业，争取在优惠到期前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好好利用这一优惠政策。企业如对上述问题有任何疑问或咨询，请与所属海关综合业务科联系。（东莞海关：22005344，太平海关：22006527，新沙海关：22004363，长安办事处：22007016，常平办事处：22005896，凤岗办事处：22004825，沙田办事处：22007788-7804。）


